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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

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内容，现将此项目从设计到竣工验收整个过

程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如下所述：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设计单位为云南省设计院，项目严格

按照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的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施工单位为大理市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土建部分）、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防渗工程）。项目严格

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是得到了保证并全部落

实到实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按要求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2019年12月委托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工作（双方合同方式约定），受托后，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8 日派出技术人员对项目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及现场沟通、实地勘察，制

定了《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并经

委托方认可后；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19 日、2019 年 12 月 26 日～12 月

28 日展开现场采样及环境管理检查，结合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实际调查情

况、根据现场监测情况、样品分析结果和环保检查结果编制完成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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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云南尘清环境监测有限公司通过“问卷形式”对《云南省弥

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所在区域周边单位及周边自然村落人员进行了调

查。通过调查结果汇总得出：《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所在地

区大部分团体对该项目工程的建设是表示支持的，公众普遍对项目方在环保方面

所设的污染防治措施治理效果较为满意。

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其他环保设施落实情况

2.1.1 防渗设施

项目防渗工程于 2010 年 3 月 15 日通过环保部门预验收，项目垃圾填埋工程

采取具体防渗措施如下：

（1）防渗为单层复合衬里防渗系统。在填埋库区四周做垂直防渗结构，增

加工程施工和运行的安全性。采用水平防渗与垂直防渗相结合的防渗系统。

（2）防渗层结构：垃圾填埋场采用土工膜进行水平防渗。土工膜采用 2.0mm

厚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

2.1.2 地下水导排系统

地下水导排系统为填埋库区底部和边坡施工的 30cm 厚度的碎石层和盲沟所

组成的排水体系。支管间距为 50m，HDPE 多孔管最终从坝底部穿出，接入场外排

水渠。

2.1.3 雨水导排系统

雨水导排系统由场外径流截排设施和场内径流截排设施等组成，可有效地减

少进入垃圾填埋体的径流量。

（1）场外径流截排设施：包括沿库区垃圾最终填埋边界线设置的环库截洪

沟和在库区车道上设置的排水边沟，可将垃圾填埋体以外区域的地表径流截排至

场外天然水沟。

（2）场内径流截排设施：即填埋平台面排水设施。其作用是减少雨水对覆

盖土的冲刷和向垃圾堆体的渗漏。已完成填埋作业坡面上的径流由各分层平台内

侧的 DN400 半圆形排水沟分别接入环库截洪沟，然后排入场外天然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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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渗滤液导排及处理系统

项目建设垃圾渗滤液导排收集及处理系统，将填埋区的垃圾渗滤液排放到调

节池后进入渗滤液处理站进行处理，有效防止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的污染。

2.1.5 地下水水质监测系统

为监控防渗系统的防渗效果，在填埋场设置 4个地下水监测井，定期抽验地

下水水质情况，如果发现有渗滤液渗漏到地下，立刻启动应急补救措施，防止污

染地下水。

2.2 其他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2.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环境管理由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定员定岗专项负责。

项目制定实施了《环境保护责任制》、《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渗滤

液处理站管理制度》、《环保设施管理制度》、《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制

度，并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使各项环保工作正常运行；建设单位定期或不定

期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开展全面、全

员、全过程的环保管理和环保技术监督工作。

2.2.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编制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通过大理白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弥渡分局备案。备案编号

532925-2020-01-[(Q1-M2-E2)+Q0]。根据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项目

制定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如下：

2.2.2.1 环境风险源监控措施

（1）设人员负责安全、环境保护工作，建立日常巡回检查制度，检查有记

录、有整改措施。发现隐患，及时整改，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2）加强管理，在硫酸储存、渗滤液处理、填埋气体收集处理等各个环节

明确责任主体，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使项目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各设备运行

状况可控。

（3）建立风险源监控制度，落实监控措施，应急救援办公室每天对系统进

行巡检，保障设施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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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月对垃圾填埋场灭火救援器材以及个人防护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保

证各灭火救援器材以及个人防护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并及时更换失效的器材。

（5）员工配备相关的劳护用品（如安全防护帽、衣、手套、鞋等），并设

置必须的防护救护器材。

（6）加强管理，多做防火宣传、竖立警示牌在场区。

（7）加强日常灭蝇灭蚊等工作，防止污染产生。

（8）危险场所与设施设置相关安全警示标志。

（9）建立健全各项防火规章制度，加强用火用电的管理，杜绝流动吸烟、

严禁野外用火。

2.2.2.2 环境风险源预防管理措施

（1）建立健全各项各项规章制度：风险源的重点监控制度、主要设备的安

全操作规程、岗位操作法、值班制度、巡回检查制度、特种作业审批制度、各类

考核奖惩制度等。

（2）定期进行安全、环境风险评估。

（3）按章操作，杜绝违章；加强对员工的各类培训和考核，员工上岗前必

须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对特种作业要求持证上岗；按岗位操作要求

做好各类工艺参数的控制和记录。

（4）做好自然灾害的防范工作；根据天气预报，企业应做好应对各类自然

灾害的防范工作，包括防汛、防洪。在极端气候和天气条件下，合理安排停产，

并加强对各环保设施、措施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2.2.3 事故防范措施

（1）可燃气体爆炸、填埋场火灾事故防范措施。

（2）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事故防范措施。

（3）堆体溃坝事故防范措施。

（4）渗滤液调节池预防措施。

3其他(林地征用、补偿)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弥渡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林地、林木补偿及安置补助协议书。弥渡县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使用林地 5.3709h㎡（一般林地 4.8616h㎡，其他林地 0.5093h

㎡）。小班活立木总蓄积 24.6m³（其中林木蓄积 212.3m³，散生木蓄积 1.1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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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旁树蓄积 24.6m³），具体补偿措施如下：

使用林地 5.3709h㎡（80.56亩），按林地上林木蓄积量的 5 倍计算补偿，

折合人民币 357000.00元。

砍伐林木 238.0m³，该林木属成熟林，按所采伐木材价值的 30%计算。折合

人民币 21420.00元。

安置补助费 285600.00元。

4验收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整改工作情况

4.1 变更情况

经现场勘察落实，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存在问题如下：

1、因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在运行过程中渗滤液处理方式

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已达不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相关要求，2019年 4 月，建设单位安装一套 30m³/d 渗滤液

处理装置来综合有效处理填埋场产生渗滤液达标排放，该项目已获得大理市生态

环境局弥渡分局环评批复，目前处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不在本次验收方

位之内。获批后，垃圾填埋场产生渗滤液从原来的回喷方式改变为经渗滤液处理

装置处理后达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表 1中一级 A

标准排放。项目渗滤液处置方式的变更符合现今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减小了地

表水体的污染，削弱了地下水污染的风险，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促进性作用。

2、环评要求填埋导排气体导出垃圾填埋体后需设燃烧装置处理废气，项目

运行至今因导排废气达不到燃烧条件，未设置燃烧装置，实际采用分散排放方法

稀释排放导排废气。据现场核实，项目 2Km 范围内均无居民居住区、风景名胜

区等环境敏感点，项目管理人员较少且不再厂区食宿，不会构成对环境的影响及

人体健康的危害。

3、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在运行过程中因渗滤液处理方式

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不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08）相关要求，导致一直未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根本原因

为项目在开展可研初设及施工设计阶段，国家政策法规对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渗滤

液处理方式为可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但是，在项目按照“渗滤液

处理方式采用自然蒸发方式及回喷方式处理”施工建设末期，根据新发行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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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代替

GB16889-1997）的要求：“生活垃圾填埋场应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以在填埋场

的运行期和后期维护与管理期内对渗滤液进行处理达标后排放。”，导致弥渡县

垃圾处理厂项目无法完成验收，加之，弥渡县在改垃圾填埋场之前，没有任何有

效的垃圾处理场所，原有的垃圾就是找有条件的山坳随意倾倒，造成了很大的环

境污染，迫于急需解决垃圾填埋的客观实际问题，上述两个原因就导致了该项目

未竣工环保验收就投入使用。建设单位已向环保主管部门报备项目未验先投原

因。

综上，经可行性分析后，以上变更对环境影响程度在可控范围内，无新增污

染物，不属于重大变更。

4.2 其他

1、因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与处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项目《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

工程》存在必然联系及依附关系，具体为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一直未能环保验收原因为渗滤液处置达不到现今环保要求，而大理州弥渡县生活

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的建设目的为解决渗滤液处置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外排；项目属于“厂中厂”

形式建设。为此，本次云南省弥渡县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过程中渗滤液调节池进、出口水质监测数据依托共用大理州弥渡县生活垃圾处理

厂渗滤液处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过程中进、出口水质监测数据。

2、在本次验收过程中，根据《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

－2008）中关于地下水水质监测井的布置要求，并结合项目现有地下水监测井的

布置情况，本次验收提出项目需在渗滤液调节池大坝下游 30m 处甘枝箐建设一

口地下水监测井，并定期对地下水进行监测，记录封场后地下水水质情况。

弥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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